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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67             证券简称：康力电梯             公告编号：201963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函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9】

第 351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和《关于对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

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9】第 394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具体

内容如下： 

一、《关于对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9】

第 351 号） 

2019 年 3月 20 日，你公司披露公告称，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的“良卓资

产稳健致远票据投资私募基金”的受托方上海良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良卓资产”）涉嫌出现违规情形。你公司持有该私募基金合计 11,000 万元份

额尚未到期，公司目前了解到该私募基金存在重大违约风险，基金管理人涉嫌未

按合同约定使用受托资金，可能导致公司相关投资资金不能如期、足额收回。 

2019 年 9月 19 日，你公司对外披露《拟对外战略投资的公告》称，你公司

计划使用自有资金 800 万美元，以基石投资者的身份参与认购四川蓝光嘉宝服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宝股份”）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以下简称“香

港联交所”）的首次公开发行股份。你公司将承诺作为基石投资人，在嘉宝股份

于香港联交所上市成功之日起 6个月内不进行减持。 

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高度关注，请你公司对以下事项做出补充说明： 

1、请结合上述私募基金的协议具体内容、协议中约定投资标的情况、对外

战略投资协议具体内容，核实上述两笔交易是否属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中第 7.1.1 条规定的风险投资的范畴。如是，请自查并核实你公司是

否已按照相关规定对上述交易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请律师对上述交易是否属于风险投资以及审议程序的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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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针对投资的私募基金违规使用资金，请说明你公司采取的资金托管等保

障措施以及事后追偿措施。 

3、根据协议，你公司作为基石投资者，将支付 800 万美元。请说明交易完

成后你公司持有嘉宝股份的股份比例情况，并说明上述估值的依据及其合理性。 

4、结合交易完成后你公司持有嘉宝股份的股份比例情况，说明你公司的发

展战略规划以及购买上述股权将如何积极推动与下游优质客户的深度合作。 

5、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2019 年 12 月 3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

料报送我部，同时抄报江苏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 

二、《关于对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9】

第 394 号） 

2019年11月26日，你公司对外披露《关于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的风险提示公

告》，公司持有的7900万元华领定制9号银行承兑汇票分级私募基金存在期满相

关投资本金及收益不能如期、足额兑付的风险。此外，截至目前，你公司及子公

司购买的非银行理财产品中，11,000万元良卓资产稳健致远票据投资私募基金、

3,000万元大通阳明18号一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存在兑付风险，你公司在2018年

年报中对上述理财产品分别计提8,200万元和3,000万元减值准备。 

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核查并做出说明： 

1、请结合投资资金损失的可能性、华领资产法定代表人孙祺及其配偶董敏

出具的《保证承诺函》等保证文件，详细说明存在兑付风险的理财产品对你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可能产生的影响，包括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影响。

请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2、请说明该私募基金管理人华领资产的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情况，并说

明华领资产及其实际控制人是否与你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存在关系；

若存在，请说明具体情况。 

3、请对比分析你公司及子公司购买的非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及银行理财产

品收益率，非银行理财产品的风险提示、对该产品的风险定级情况，结合部分非

银行理财产品无法兑付的原因分析、非银行理财产品投资协议具体内容、协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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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投资标的情况，补充说明： 

（1）是否符合前期股东大会审议授权的购买范围，即“低风险的信托产品

或商业银行、信托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其他低风险理财产品”，前期购买

的非银行理财产品是否存在不符合股东大会审议授权的情形。 

（2）你公司及子公司购买的非银行理财产品是否属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中第7.1.1条规定的风险投资的范畴，如是，请自查并核实你

公司是否已按照相关规定对上述交易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请律师对上述交易是否符合授权范围、是否属于风险投资、以及审议程序的

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 

4、请结合你公司针对非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所建立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

度、管理层跟踪所投资产品进展及资金安全情况，说明你公司相关内部制度是否

完备，相关人员是否勤勉尽责。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2019年12月3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

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报江苏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 

 

公司正积极组织有关方面按照《问询函》、《关注函》的要求安排回复工作，

并及时进行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11 月 27日   

 


